附件1：材料清单
一、教务处提交的材料：
1.各船员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、设备及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符合相关要求、能持续保障培训质量的情况说明。
二、航海学院、机电学院提交的材料：
1.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现场审核记录；
2.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配置情况表；
3.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配置佐证材料（须附照片）；
4.培训项目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现场审核记录；
5.培训项目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配置情况表；
6.培训项目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配置佐证材料（包括身份证件、教师证、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劳动合同、船员适任证书、船员服务簿、考试成绩合格证明等，请严格按上述顺序整理）。
三、继教处（继续教育学院）提交的材料：
1.内河船员培训项目完整材料；
2.新增培训项目申请完整材料。
①关于申请新增船员培训项目的请示及论证报告；
②新增培训项目的情况说明；
③船员培训业务申请表；
④新增船员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、设备及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符合相关要求、能持续保障培训质量的情况说明；
⑤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现场审核记录；
⑥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配置情况表；
⑦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配置佐证材料；
⑧培训项目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现场审核记录；
⑨培训项目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配置情况表；
⑩培训项目教学人员与管理人员配置佐证材料。
四、其余材料由质管处提交。
五、特别提醒事项：
1. 新版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>》实施办法（海船员〔2025〕3号）中关于船员培训项目场地、设施设备配置标准、船员培训教学人员配置标准均有变化，且描述也有变化，请各部门按照新版实施办法要求进行，并保持字体与格式统一，相关模板已经放在附件中。
2. 若拟新增培训项目，请提前完成课程确认及相关材料准备，并在提交换证审核申请时一并提交新增培训项目申请。
3. 对租用的场地和设施设备，培训机构应提供出租方确保至少3年内保证承租方能够持续开展培训的证明材料，并提供所租用的场地和设施设备等能够适合用于培训的情况说明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 使用模拟器开展船员培训的教学人员，应当经过使用相应模拟器教学的培训，具有实际操作经验，协助开展相应教学不少于40学时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


